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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阳”或“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上海新阳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5 号文《关于同意上海新阳半

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核准，上海新阳于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2,732,486 股，募集资金总额

79,199.98 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78,753.97 万元。本次

募集项目资金于 2021 年 4 月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众会字

（2021）第 03522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新阳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

额为 78,753.97 万元，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44,349.02 万元，其中，以前

年度已使用 32,312.96 万元，本年度使用 12,036.06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

额 34,404.95 万元。公司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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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次募集资
金金额 

期初募集资
金余额 

本期实际使
用金额 

募集资金期末
余额 

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
胶研发、产业化项目 

42,553.97 37,341.16 2,936.21 34,404.95 

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项

目 
21,200.00 9,099.85 9,099.85 -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 - - 

合计 78,753.97 46,441.01 12,036.06 34,404.95 

注：以上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不包含未能及时置换发行费用 50.01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分别与保荐机构和开户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公司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设了四个专项账户，分别为开户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松江支行”）账号为

03004477827；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以下简称

“建行松江支行”）账号为：31050180360000003196；开户行：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 行松江 支行”） 账 号 为 ：

70040122000491141；开户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浙

商银行上海分行”）账号为：2900000010120100728563。公司已连同保荐机构天

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银行松江支行、建行松江支行、宁波银行松江

支行和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发布 2021-024 公

告。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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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344,049,457.06元，

未能及时置换发行费用合计 500,125.04 元，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36,861,822.62 元，

其中 3,002,252.80 元利息收入已使用于募投项目，各项余额总计 378,409,151.92

元。以上资金中，进行结构性存款 160,000,000.00 元（相关公告编号：2023-

068），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218,409,151.92 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2023 年度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或实施方式的情

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以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序

号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期末余额 

1 
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

刻胶研发、产业化项目 

浙商银行上海

分行 
2900000010120100728563 160,270,405.90 

2 
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

刻胶研发、产业化项目 

宁波银行松江

支行 
70040122000491141 54,895,504.78 

3 
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

项目 

上海银行松江

支行 
03004477827 3,230,657.29 

4 补充流动资金 建行松江支行 31050180360000003196 12,583.95 

合计   218,409,1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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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超募资金。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为

344,049,457.06 元，未能及时置换发行费用为 500,125.04 元，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36,861,822.62 元，其中 3,002,252.80 元利息收入已使用于募投项目，余额总计

378,409,151.92 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的闲置募集资金 160,000,000.00 元（相关公

告编号：2023-068），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18,409,151.92 元。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使用无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制定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规范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

露，不存在管理和使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

告》，发表意见为：“上海新阳公司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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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等规定编制，反映了上海新阳公司 2023 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人员与上海新阳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交流，

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会计记账凭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

关公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计机构出具的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等资料，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海新阳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管理

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情况，公司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及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与已披露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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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753.9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036.0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349.0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期报告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 
、产业化项目 

否 42,553.97 42,553.97 2,936.21 8,149.02 19.15%  -3,681.28 -15,183.99 否 否 

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项目 否 21,200.00 21,200.00 9,099.85 21,200.00 100.00% 2024 年一季度 -43.14 -126.41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000.00 15,000.00 - 15,000.00 100.0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否 78,753.97 78,753.97 12,036.06 44,349.02   -3,724.42 -15,310.40   

超募资金投向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78,753.97 78,753.97 12,036.06 44,349.02   -3,724.42 -15,3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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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单位：万元）（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未达到项目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详见同日发布的公告 2024-010。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合计 344,049,457.06 元，未能及时置换发行费用合计 500,125.04 元，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36,861,822.62

元，其中利息收入中已用于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3,002,252.80 元；进行结构性存款的闲置募集资金 160,000,000.00 元（相关公告编号：2023-068），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合计 218,409,151.92 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中披露的关于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产业化项目相关效益计算包含自有资金投入。本报告中披露的关于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

产业化项目与前次募集资金中 193nm（ArF）干法光刻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系同系列最终产品，所以该项目的收益指标与 193nm（ArF）干法光刻胶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统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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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徐士锋                                     徐宏丽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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